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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漳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补充更正公告 

 

 

 

公司于 2017年 4月 21日在巨潮咨讯网和《证券日报》披

露了《2017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公告》（公告编号：2017 临

-040），根据《主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7 号信息披露公告

格式》，需对公告格式进行调整，现补充披露如下： 

一、预计 2017 年全年日常关联交易的类别和基本情况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方 
2017年预计 

金额 

2016年实际 

发生金额 

向关联人采购燃料 
大同煤矿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及所属企业 
211,150 100,557.99 

接受关联人工程劳务及设备 
大同煤矿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及所属企业 
29,590 19,739.91 

接受关联人提供运输业务 
大同煤矿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及所属企业 
12,780 6,606.10 

接受关联人提供物业服务 
大同煤矿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及所属企业 
1,200 580.99 

向关联人销售电力 山西华泽铝电有限公司 58,872 52,209.20 

向关联人提供劳务 山西华泽铝电有限公司 883 952.00 

向关联人销售热力 
大同煤矿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及所属企业 
9,975 9,805.00 

向关联人销售热力 临汾海姿供气供热有限公司 0 4,204.60 

向关联人提供融资租赁业务 
大同煤矿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及所属企业 
21,342 17,672.18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关联方基本情况 

1. 大同煤矿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1）基本情况 

业务性质：工业企业。 

主要产品及服务：煤炭生产加工、机械制造、工程建筑施

工等。 

法定代表人：张有喜。 

注册地址：大同市新平旺。  

注册资本：1,703,464.16万元 。 

总资产：2,580.44 亿元，净资产 388.36 亿元（2015 年末

数据） 

2015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2,008.38亿元，利润总额 3,162.97

万元，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10.41亿元。  

2）与公司的关联关系：股东。 

3）公司 2017 年度预计与该关联人进行的各类日常关联交

易总额：286,037万元。 

2. 山西华泽铝电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业务性质：工业企业 

主营范围：电解铝、阳级炭素、电力的生产和销售 

法定代表人：郭威立 

注册地址：山西省河津市 



注册资本：150,000 万元 

总资产：529,072.49万元，净资产：137,437.32 万元。 

2016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439,761.09 万元，净利润

33,739.51 万元。 

2）与公司的关联关系：参股公司（公司持股比例 40%） 

3） 公司 2017年度预计与该关联人进行的各类日常关联交

易总额：59,755万元。 

（二）履约能力分析 

以上关联人的资信、财务状况及经营状况良好，从历年来

本公司与其业务往来结果看，以上关联方均能够遵守签署的合

同、协议的约定，产品质量均能满足公司需求，诚信履约，并

及时向上市公司支付当期发生的关联交易款项，形成坏账的可

能性较小。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一）采购燃料 

公司所属发电公司组织生产时，向大同煤矿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采购燃料，采购价格参照市场价格双方协议制定。 

（二）接受工程劳务及设备 

公司接受大同煤矿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旗下的山西同煤电力

环保科技公司提供的脱硫、除湿、电袋除尘、烟道改造等业务，

双方严格按照招投标规定，在签订的合同范围内履行各自的业

务。 



（三）接受运输业务 

 公司与大同煤矿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旗下的山西轩岗六亩地

煤炭经销有限公司运输分公司、大同煤矿实业总公司和山西同

泽宇物流有限公司参照市场价格，开展运输业务。  

（四）接受物业服务 

公司与大同煤矿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旗下的中电华益实业集

团有限公司的全资公司山西漳泽物业管理有限公司签订物业管

理服务合同，负责山西漳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的办公楼等物业

服务。 

（五）销售电力及热力 

本公司与山西华泽铝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泽公司”）

签订《山西华泽铝电有限公司 2×300MW 发电机组委托管理合

同》，受托经营华泽公司 2台发电机组的生产运行，华泽公司包

销 2台发电机组的所有电力产品。 

山西漳电大唐热电有限公司向大同煤矿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销售热力，价格按照山西省物价局批复价格执行。 

（六）提供劳务 

本公司与山西华泽铝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泽公司”）

签订《2×300MW 发电机组 2016 年委托管理合同》，受托经营华

泽公司 2 台发电机组的生产运行，本公司按照售电量收取管理

服务费。 

（七）提供融资租赁业务 

 公司控股的同煤漳泽（上海）融资租赁有限责任公司对大



同煤矿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及下属企业开展融资租赁业务，双方

采取售后回租或直租的方式签订融资租赁合同。 

 

公司与上述关联人遵循公平、公正、自愿的原则，参照市场

交易价格双方协议制定，或按照市场同类业务的交易价格协商

定价。 

四、交易目的和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一）在销售电力时发生关联交易，主要是华泽铝电借助

公司管理大机组人力、技术和管理优势，委托公司运行自备发

电机组的关联交易。 

（二）在采购燃煤时发生关联交易，主要是利用同煤集团

充足稳定的煤炭资源及其下属公司的地理位置优势、区域优势

及集约规模优势，以减少电煤运输费用，向其采购燃煤的关联

交易。 

（三）在接受劳务方面，主要是利用控股股东及关联方的

市场及服务设施方面的资源，为公司提供优质服务，达到资源

共享、优势互补，有利于降低公司运营成本和经济效益的提高。 

综上所述，本公司上述关联交易，是公司日常生产经营所

必须和持续发生的，对公司的主营业务发展、未来财务状况和

经营成果，具有积极保障作用。上述各项关联交易定价和结算

方式，均以市场公允价格为基础，体现协商一致、公平交易、

互惠互利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况；公司与

各关联方严格依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开展业务往来，不会



影响公司的独立性；公司与关联方之间的购销及服务关系，不

存在被控制的情况。 

五、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关联方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

易的总金额  

2017 年年初至披露日公司关联交易总额为 60,032.39 万

元。其中：关联采购 29,611.70 万元；关联销售 30,420.69 万

元。 

六、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  

公司与关联供应单位均签定合同、协议，并根据市场行情

适时签定补充协议。 

七、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事前认可意见：公司与关联方发生的关联交易是按照“公

平自愿，互惠互利”的原则进行的，关联董事将在审议上述议

案时回避表决，决策程序合法有效；交易价格按市场价格确定，

定价公允，没有违反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

司和中小股东的利益的行为，我们同意将《关于 2017年度日常

关联交易预计的预案》提交公司第八届十一次董事会会议审议。 

独立意见：公司日常关联交易事项履行了公司董事会决策

程序，关联交易的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

的规定，关联交易标的明确，价格合理，充分体现了公开、公

平、公正的原则，没有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

和非关联股东的利益，关联交易的实现有利于经营、发展和稳

定工作，有利于降低经营成本，提高公司盈利能力。 



八、备查文件 
 

1.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2.八届十一次董事会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山西漳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七年四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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